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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 2023 年度一汽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重大科技专项张榜课题的通知 

吉科发高〔2023〕200号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汽时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
政府《支持中国一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若干举措》，吉林省科技厅、长春市

科技局按照省市政府决策部署设立一汽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

技专项，参照“揭榜挂帅”机制，支持一汽集团联合全国的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围绕一汽集团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国一汽创
建世界一流企业提供科技支撑。经前期评审论证，2023 年度一汽自主创新（关

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确定支持 12 个项目，共 22 个课题作为张榜课

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张榜课题  

序号  项目名称  张榜课题名称  

1  

适应智能化、少件化发展的

冗余线控机械制动关键技术

研究  

课题 1：适应智能化、少件化发展的冗余线控
机械制动关键技术研究  

2  
碳中性燃料混动专用发动机

燃烧技术研究  

课题 1：碳中性燃料混动专用发动机燃烧技术

研究  

3  
高比功率长寿命电堆关键技

术研究  

课题 1：乘用车用高比功率长寿命电堆关键技

术研究  

课题 2：燃料电池电堆仿真与验证关键技术研

究  

4  
智能底盘高品质性能虚拟标

定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 1：智能底盘车辆动力学性能与品质开发

技术研究  

课题 2：底盘电控系统高品质性能虚拟标定装

备和方法关键技术研究  

5  
车内无线通信技术研究与示

范应用  
课题 1：车内无线通信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6  
整车数据闭环驱动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课题 1：整车数据闭环驱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7  动力电池智能感知与控制关 课题 1：动力电池内部状态感知与自修复关键



键技术研究  技术研究  

课题 2：动力电池外部状态感知与控制关键技

术研究  

8  
重型商用车氨氢融合发动机

技术研究  
课题 1：重型商用车氨氢融合发动机技术研究  

9  
商用车 L4 级智能驾驶基础关

键技术研究  

课题 1：商用车 L4 级智能驾驶基础关键技术

研究  

1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关键部

件的核心工艺制造技术研究

与应用  

课题 1：大尺寸薄壁铝型材焊接电池壳体制造

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 2：铝合金压铸电池壳体搅拌摩擦焊焊接

过程检测关键技术研发  

课题 3：刀片电芯壳体辊压成型关键技术研究

与试制  

课题 4：刀片电芯壳体智能生产线的开发与应

用  

11  
大型多维智能柔性检测系统

开发与在线应用  

课题 1：大尺寸一体化铸件外表面在线检测关

键技术研究  

课题 2：大尺寸一体化铸件内部无损在线检测

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 3：大尺寸一体化铸件多功能检测系统集
成技术研究与在线应用  

12  
汽车铸/锻模具增减材复合仿
生数字制造技术与装备研发  

课题 1：仿生功能化设计及增减材制造/修复

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 2：修复/制造产线数字化技术研究  

课题 3：增减材复合制造装备集成及控制技术
研究  

   

   二、揭榜要求  

  揭榜方为全国范围内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或其组成的联合体，并须符合

以下条件：  

  （一）具有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较强的研发实力、良好的科研条件和稳

定的人员队伍等，有能力完成课题任务；  
  （二）制定的攻关方案可行、内容重点突出、技术路线明确、实施计划详

实、预算安排合理，能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三）具备支撑课题合作基础，需提交与一汽集团签署的科技合作协议

（包括合作内容、任务分工、经费投入、知识产权归属、单位公章、签署日期

等）；  

  （四）课题负责人应是课题承担单位正式职工，具备完成该课题所需的相

关学术背景、科研能力或产业化经历，以及完成课题所需要的组织管理和协调

能力；  

  （五）课题牵头申报单位、参与单位以及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

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三、揭榜流程  



  课题揭榜采取网上申报和纸件申报并行的方式，网上申报材料与纸件申报

材料应一致，主要包括课题申报书、经费预算书、科技合作协议等。  

  （一）材料填报。  

  1.网上申报。揭榜方根据张榜课题要求登录吉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

申报网站，网上填报、上传提交，并经推荐单位审核后下载打印申报书及其他

申报材料，一式 7 份胶装装订成册，报送推荐单位盖章。申报资料要真实、可

靠，如有弄虚作假的，要按照有关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2.审核推荐。吉林省内的中省直单位对本单位申报的课题进行网上审核推

荐，重点审核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真实性，在纸质申报书中盖章，并出具加盖

本单位公章的正式推荐公函（须带发文编号，附所有推荐的课题名单）；市

（州）或县（市、区）以及省级以上高新区和各类国家级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
对辖区内企业和省直以下事业单位及其开办的企业（协会）申报的课题进行网

上审核推荐，在纸件申报书中盖章，并出具加盖科技管理部门公章的正式推荐

公函（须带发文编号，附推荐的全部课题名单）；一汽集团对吉林省外的高

校、科研机构、企业申报的课题进行网上审核推荐，在纸件申报书中盖章，并
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正式推荐公函（须带发文编号，附推荐的全部课题名

单）。推荐单位要对推荐课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的，要按

照有关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3.报送申报材料。推荐单位汇总所推荐课题的纸质申报材料，连同正式推

荐公函一式 5份送至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一式 2 份含正式推荐函送

至长春市科技局高新处，无正式推荐公函不予受理。网上申报受理时间为本通

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 16 时，在线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月 15 日 16时，纸件受理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月 19 日 16时（如果采用邮

寄方式，以快递寄出时间为准，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长春市科技局

高新处联系人及地址见本文第五部分）。  

  （二）形式审查及评审论证。吉林省科技厅和长春市科技局将会同需求方

一汽集团，组织专家对揭榜方的资质条件、课题攻关方案等进行评审论证，确
定拟支持课题和揭榜单位。  

  （三）履行审批决策程序。  

  （四）公示。拟支持的课题和揭榜单位由吉林省科技厅、长春市科技局会

同吉林省财政厅、长春市财政局在吉林省科技厅网站进行公示。针对涉密、具
有敏感性的或一汽集团要求不公开的经吉林省科技厅、长春市科技局党组会审

议同意可不公示、公开。  

  （五）签署任务书。吉林省科技厅、长春市科技局对公示无异议的课题和

揭榜单位，按有关规定与课题承担单位（揭榜方、需求方）签订任务书。  

  （六）经费投入。吉林省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1亿元，长春市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 1亿元，一汽集团和相关企业投入 2 亿元，合计 4亿元。  

  （七）资金拨付。吉林省和长春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2 亿元一次性全部拨

付到一汽集团。一汽集团分两批次向揭榜方拨付科研经费。一汽集团和相关企

业在课题任务书签订生效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向揭榜方拨付首笔科技创新专项资

金，额度不低于任务书中明确的课题经费预算的 50%。第二批经费应于课题执

行期的第 13 个月至第 15个月内，由一汽集团和相关企业向揭榜方拨付全部剩

余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八）课题执行期。课题执行期见附件，自课题任务书签订日算起。  



  （九）课题验收。课题验收参照《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

法》执行。  

   四、有关要求  

  （一）限项要求。  

  按照《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有关精

神，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确保申请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从事课题研究，2023 年度一汽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张

榜课题申请作如下限定：  

  1.课题负责人在 2023 年度只能申报 1个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重大科技专项

类项目〔含一汽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2.有在研的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重大科技专项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课题负
责人申报一汽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课题，且课题实施

期间，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报重大科技专项。  

  3.课题负责人在 2023 年度只能申报 1个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含一汽

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后补助项目除外〕。  
  4.有在研的长春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报一汽

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二）科研诚信要求。  

  揭榜方、需求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严格遵循科研诚信、科学伦理等

有关规定，坚决杜绝弄虚作假、串通控榜等不良行为发生。相关部门将全程跟

踪和监督检查，并严肃追究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  

   五、联系方式  

  （一）吉林省科技厅高新处：辛  欣；  

  电话：0431-89634220，0431-88973493，0431-88951855；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路 522 号 225 办公室。  

  （二）长春市科技局高新处：陈海洲；  

  电话：0431-88777273；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华新街 700 号 591-1 办公室。  

  （三）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邹连阳；  

  电话：0431-89101531，0431-89101532；  

  邮箱：jlkjps@163.com；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1244 号吉林省创企人才孵化器东门一层（吉林省科

技厅科研园内）。  

  （四）课题申报网址：http://www.jlkjxm.com/，咨询电话：0431-

89101521,0431-89101522。  

   

  附件：2023 年度一汽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及

课题需求信息  

  

     吉林省科技厅  吉林省财政厅  
   长春市科技局  长春市财政局  

  2023 年 11 月 27 日      

   


